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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明区关于促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
（草案）

为进一步发挥文化旅游业对崇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带动和

促进作用，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投资文化旅游业的积极性，推动崇

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支持对象

符合本区文旅产业发展导向，财务管理制度健全、信用良好，

为推动崇明文旅产业发展在崇开展业务，并取得实际成效的文化

和旅游类企业及相关社会主体。

二、支持内容

（一）旅游住宿类项目

第一条 中高端旅游饭店。对新建的达到五星级、四星级标

准且挂牌的旅游饭店，分别给予每年最高 200 万元、100 万元的

扶持补贴，扶持期限不超过 3 年；达到对应标准但未挂牌的旅游

饭店，分别给予每年最高 160 万元、80 万元的扶持补贴，扶持

期限不超过 3 年。

第二条 高端民宿。对新建的评定为五星级的精品民宿，以

及在民宿集群村新建的评定为四星级的精品民宿，获评后正常经

营的，分别给予最高 30 万元和 20 万元的扶持补贴，分三年发放；

鼓励原有民宿提质升级，民宿集群村内原有民宿升级达到四星

级、五星级标准的，按照相应扶持标准予以补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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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旅游景区类项目

第三条 国家 A 级旅游景区。对新评定为国家 5A 级、4A 级

的旅游景区，分别给予最高每年 200 万元、100 万元的扶持补贴，

扶持期限不超过 3 年。

第四条 主题乐园项目。经认定的新建品牌主题乐园项目，

按照大型和中小型等级，在建成运营后，按项目投资总额的 10％

给予最高 1000 万元、500 万元的一次性补贴。

（三）旅游新业态类项目

第五条 旅游新业态项目。经认定，对稳定经营的“水上旅

游、低空飞行、康养疗愈、宠物旅游、主题露营、生态研学”等

包括但不限于以上类型的新型旅游业态项目，按项目除房屋土地

之外的实际投入 50％给予一次性补贴，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 30

万元，项目数量每年不超过 10 个。

（四）旅游服务类项目

第六条 乡村旅游服务综合体。经认定，对社会主体投资运

营的乡村旅游服务综合体，按照实际投入的 30％给予每年最高

10 万元的扶持补贴，扶持期限不超过 3 年。

第七条 旅游厕所。对新评定为国家Ⅰ类、Ⅱ类的旅游厕所，

分别给予 30 万元、2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第八条 特色文化场馆。对面向游客常态化公益开放、提供

公益服务的各类特色文化场馆（民间博物馆、展览馆、美术馆、

纪念馆、艺术中心等），经认定，给予每年最高 10 万元的扶持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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贴。

第九条 智慧旅游。对经上级文化旅游部门验收认证的数字

景区和数字酒店，按照实际投入的 50%分别给予最高 10 万元和 2

万元的一次性扶持补贴。

第十条 导游。对经认定的星级景区讲解员，在本区从事讲

解工作满 1 年及以上的，根据实际在岗情况每年给予 2000 元的

补贴；对取得全国初级、中级、高级导游证的导游人员，在本区

从事专职导游工作满 1 年及以上，根据实际在岗情况每年分别给

予 3000 元、5000 元、1 万元补贴。

第十一条 影视拍摄。对经备案，以崇明为主要拍摄取景地

或主要题材的商业影视作品，参照公开播出时长及影响力，按实

际投入的 30％给予最高 20 万元的一次性扶持补贴。

（五）旅游导入类项目

第十二条 游客组织。对旅行社等社会主体组织游客来崇游

玩，年度引入过夜团队游客达到 5000 人次及以上的给予 10 元/

人次的奖励。其中，累计达到 5000-1 万人次（含 5000 人次），

给予最高 10 万奖励；累计达到 1-3 万人次的（含 1 万人次），给

予最高 20 万奖励；累计超过 3 万人次的（含 3 万人次），给予最

高 30 万奖励。

第十三条 文旅节庆活动。在本区举办国际国内知名品牌大

型活动，视其活动规模、投入情况及市场影响力，按实际投入的

30％给予最高 100 万元一次性扶持补贴；对重大影响力活动，按



- 4 -

实际投入的 30％给予最高 30 万元一次性扶持补贴。

三、附则

（一）本政策按照有关财政管理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支持对象如通过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骗取扶持资

金，一经查实，将立即取消一切扶持资格并追缴资金，依法追究

法律责任。失信行为将根据有关规定纳入公共信用信息数据平

台。

（三）本支持政策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 年。

原《崇明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扶持奖励办法》（沪崇文旅规〔2025〕

2 号）作废。

（四）本支持政策条款如与本区其他支持政策条款重复，按

照“就高不重复”原则执行。

（五）对违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国家规范招商引资相关

要求的企业不予扶持。

（六）本支持政策由崇明区文化和旅游局组织实施并负责解

释，实施细则另行制定。在实施过程中，如遇国家、本市颁布的

政策发生调整，以上级最新政策为准。


